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本标准按照 GB/T1.1— ⒛09给出的规则起草。

本标准由全国有色金属标准化技术委员会 (SAC/TC243)归 口。

本标准负责起草单位 :东北轻合金有限责任公司、包头铝业有限公司、新星化工冶金材料 (深圳 )有

限公司、福州麦特新高温材料有限公司、江苏亚太轻合金科技股份有限公司、河北四通新型金属材料有

限公司。

本标准主要起草人 :吴欣凤、赵洪生、陈学敏、柯东杰、彭俊芳、王文红、刘月明、郝志刚、郑力、张浩然、

侯显智、沈清华、陈丽君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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铝 中 间 合 金

1 范围

本标准规定了铝中间合金的要求、试验方法、检验规则和标志、包装、运输、贮存及质量证 明书与订

货单 (或合同)内容。

本标准适用于调整化学成分、控制杂质及铸态组织的铝中间合金。

2 规范性引用文件

下列文件对于本文件的应用是必不可少的。凡是注 日期的引用文件 ,仅注 日期的版本适用于本文

件。凡是不注 日期的引用文件 ,其最新版本 (包括所有的修改单)适用于本文件。

GB/T3199 铝及铝合金加工产品包装、标志、运输 、贮存

GB/T7999 铝及铝合金光电直读发射光谱分析方法

GB/T8170 数值修约规则与极限数值的表示和判定

GB/T17432 变形铝及铝合金化学成分分析取样方法

GB/T2O975(所 有部分) 铝及铝合金化学分析方法

YS/T774(所有部分) 铝中间合金化学分析方法

3 要求

3.1 产品分类

3.1.1 铝中间合金牌号见表 1。 供需方也可参照附录 A选择国际牌号或其他牌号 ,但应在订货单 (或

合同)中 注明化学成分要求。

3.1.2 铝中间合金产品通常呈凹凸的锭坯状、块坯状或线材形状 ,单块锭坯或块坯质量不大于 15kg。

供需双方应具体协商铝中间合金的形状和规格 ,并在订货单 (或合同)中注明。

3.2 化学成分

3.2.1 铝中间合金化学成分应符合表 1的规定。表 1中含量为单个数值者 ,其元素含量为最高限 ,“其

他
”
一栏指表中未列出或未规定数值的元素。

3.2.2 需方对化学成分有特殊要求时 ,由 供需双方协商确定后在订货单 (或合同)中具体注明。

3.3 断口组织

锭坯或块坯断口组织应致密 ,不允许存在明显的熔渣、偏析。

3.4 外观质呈

表面不允许存在夹渣、腐蚀、盐 、夹杂物、油污或任何异物等 ,但允许有轻微氧化膜、皱皮、收缩裂纹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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4 试验方法

4.1 化学成分

化学成分分析方法可采用 GB/T2O975或 GB/T7999,仲裁分析按 GB/T⒛ 975进行。化学成分

分析报告给出的元素含量的位数 ,应与表 1中规定的相应牌号的位数一致。数值修约规则按 GB/T81⒛
的有关规定进行 。

4.2 断口组织

韧性合金由底部锯至锭厚的 1/3处 打断 ,以 目视进行检查 ,脆性合金断口可直接以目视进行检查 。

4.3 外观质量

以目视进行检查。

5 检验规则

5.1 检查和验收

5.1.1 产品应由供方进行检验 ,保证产品质量符合本标淮及订货单 (或 合 同)的规定 ,并填写质量证

明书。

5.1.2 需方应对收到的产品按本标准的规定进行检验。检验结果与本标准及订货单 (或合同)的 规定
不符时 ,应 以书面形式向供方提出 ,由 供需双方协商解决。属于表面质量及尺寸偏差的异议 ,应在收到
产品之 日起一个月内提出 ,属 于其他性能的异议 ,应在收到产品之 日起三个月内提出。如需仲裁 ,可 委

托供需双方认可的单位进行 ,并在需方共同取样 。

5.2 组批

产品应成批提交检验 ,每批应由同一炉号的产品组成。

5.3 检验项 目

每批产品应进行化学成分 (仅对表 1中有数值规定的元素进行分析 ,当 表 l中 未列出的、或未规定

数值的某些
“
其他

”
元素的质量分数过高 ,可能超出了本标准的

“
单个

”
其他元素限定值 ,或可能导致其他

元素总和超出了
“
合计

”
的限定值时 ,生产者可对这些元素进行分析 )、 断口组织、外观质量的检验。

5.4 取样

产品取样应符合表 2规定 。

表 2

检验项 目 取 样 规 定 要求章条号 试验方法章条号

化学成分 按 GB/T17432中 铸锭的取样方法执行

断口组织 每批任意取二个锭坯

外观质量 逐件检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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5.5 检验结果的判定

5.5.1 有任一试样的化学成分不合格时 ,判 该批产品不合格。

5.5.2 有任一试样的断口组织不合格时 ,应从该批产品中另取双倍数量的试样进行重复试验。重复试

验结果全部合格 ,则 判该批产品合格。若重复试验结果中仍有试样不合格 ,则 判该批产品不合格。

5.5.3 任一产品的外观质量不合格时 ,判该件产品不合格。

6 标志、包装、运输和贮存

6.1 标志

每垛、捆、桶、箱或盘等包装物上应标明 :

D 供方技术监督部门的检印 ;

b) 生产厂名称、商标 ;

c) 牌号 ;

d) 批号 ;

e) 颜色标志(颜色标志可参考附录 B确定 ,也可由供需双方协商确定后在订货单 (或合同)中 具

体注明c每垛、捆、桶、箱或盘等包装物上均应标志出相应的颜色 )。

6.2 包装、运输、贮存

6.2.1 桶装单仵重量不超过 5○ kg,箱装单件重量不超过 1000kg。

6.2.2 合金锭应按牌号堆放及运输 .严防潮湿。

6.2.3 脆性合金锭应包装成箱 (或 桶 )。

6.2.4 线 材 的 包 装 、运 输 、贮 存 应 符 合 GB`/T3199的 规 定 。

6.2.5 线材应成卷供应 ,每卷用铁皮固定在木底座上 ,外 用塑料包装。

6.3 质量证明书

每批产品应附符合本标准要求的质量证明书 ,其上注明 :

a) 供方名称、地址、电话 、传真 ;

b) 产品名称 ;

c) 牌号 ;

d) 供应状态 ;

e) 批号 ;

f) 净重和件数 ;

g) 各项检验结果和技术监督部门印记 ;

h) 本标准编号 ;

i) 出厂 日期或包装 日期。

6.4 订货单 (或合同)内 容

订购本标准所列产品的订货单 (或合同)内应包括下列内容 :

a) 产品名称 ;

b) 牌号 ;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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c) 重量 ;

d) 颜色标志 ;

o 本标准编号 ;

D 其他特殊要求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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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 录 A
(资 料性附录)

铝中间合金国际牌号与化学成分

铝中间合金国际牌号与化学成分见表 A。 1,表 A。 1中含量为单个数值者 ,其元素含量为最高限 ,“
其他

”
一栏指表中未列出或未规定数值的元素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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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 录 B
(资料性附录)

铝中间合金产品颜色标志

表 B。 1给出了铝中间合金产品颜色标志。

表 B。 1

主要合金元素 (除 Al之外含量最大的元素 ) 颜色标志

Fe 黑

Mn 紫

Cr 橙

Cu 黄

Ti 红

Sr 浅 蓝

Zr 深 蓝

Mg 黑-浅 蓝

Ni 黑-灰

Si 黑-白

V 黑-橙

Be 黑-黄

Bi 黑-紫

Pb 黑-绿

B 红-黄

Ca 红-白

ZrV 黑-深 蓝 -黑

Srˉ T⒈B 浅蓝-红 -黄

Srˉ Si 浅 蓝

Ti-B 绿-其 他

T⒈C 红-其他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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